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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全剧遭泄露
人民的版权由谁来守护？

@羊城晚报
（羊城晚报官方微博）

虽然电视上才播到二三十集，但网上已经到处可见《人民的名义》全剧资
源。网友发布的剧集截屏显示，泄露片源疑似送审样片。随后，湖南卫视官方微
博发布声明称，片方已向公安部门报案，根据《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规定，传
播盗版网盘资源的行为涉嫌侵犯著作权。

消防战士等红灯，顺便抓了个劫匪

@央视新闻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

近日，@厦门消防两名战士驾驶消防车外出拉动。在路口等红灯时，
他俩突然听到呼喊“抢劫啦，有人抢劫啦”。此时劫匪刚好从马路对面跑
过，两名消防员当即下车追赶劫匪，将其制服并转交民警后，继续执行任
务。为他们点赞！

这是一位民警的手 他的名字叫翟树斌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微博）

今年2月，山西屯留县
一少女被人绑架，抓捕过程
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翟
树斌和绑匪在车内展开肉
搏，身中12刀！同事说他

“永远都是‘我先上’！常常
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如
今翟树斌身体已无大碍，
但右手臂永远地留下了这
触目惊心的伤疤……向英
雄致敬！

河南首次截获寄自美国老鼠粪便：
共6袋重达1斤

@Vista看天下
（《看天下》官方微博）

近日，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布消息：工作人员从进境快件中截获
一批寄自美国的老鼠粪便，共6袋重达0.5千克，这是河南省首次截获老鼠
粪便，在全国也属罕见。老鼠粪便极易携带大量病毒、细菌，可能传播如鼠
疫、地方性斑疹伤寒、流行性
出血热等许多疾病，同时还
会对生态环境带来重大威胁
和影响，属于我国禁止进境
的动物源性废弃物。

该批老鼠粪便进口单位
不能提供相关检疫许可证和
检疫证书，目前河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已依法对其实施
扣留并进行后续处理。

男子抠下兰博基尼车标玩
造成车主损失13万被刑拘

@人民网
（人民网法人微博）

3月31日，北京刘先生发现停在小区停车场的兰博基尼跑车车标被抠走了，
车标附近的车漆也被划伤，修理费高达13万元！近日，北京海淀警方将嫌疑人李
某抓获。李某说，自己看到这辆名贵跑车，便产生了把车标抠下来“玩玩”的想
法。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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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4月17日

钱正豹、黄国华：原告乐清市精实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叶加富、金秀英和你们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78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笑燕：本院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市支行诉被告李笑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120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破3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康豪鞋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3月30日作出（2017）浙0324破申2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温州驰豹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永嘉海天会计师事务所为温州驰豹鞋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受理破产申请后，温州驰豹鞋业
有限公司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有关温州
驰豹鞋业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执行程序
中止；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仲裁中止，
在管理人接管财产后继续进行；有关温州驰豹鞋业
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起。
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温州驰豹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
年5月19日以前，向温州驰豹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浙江省永嘉县瓯北街道罗浮大街148号1
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金辉，联系号码：
13706695187、0577-67332169）申报债权。申报债权
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等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温州驰豹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温州驰豹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7年5月24日下午14时30分在

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一条
第二款之规定，温州驰豹鞋业有限公司应在公告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
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
实，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7条
第1款之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之
规定，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温州驰
豹鞋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圣高、财务管理人员
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
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
据本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
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
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6、管理人接管时，法定代表人
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
询问；7、法定代表人及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准时参加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3577号

张俊：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宝瑞置业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11 民初 357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616号

浦江六六针织有限公司、张国栋、张国柱、王永
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新正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巡回
法庭（嘉北街道办事处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2805号

嘉善申贸紧固件厂、李跃忠：本院受理原告嘉兴
中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嘉善申贸紧固件厂、
李跃忠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421民初28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当金99040元及综
合服务费、逾期利息：以本金99040元为基数，自2014
年9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被告李跃忠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356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4210元，由被告嘉善申贸紧固件厂、李跃忠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234号

胡国荣：本院受理原告卜文权、卜银祥与被告胡
国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
无人查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准
许原告卜文权、卜银祥撤回起诉。

本案受理费 4495 元，减半收取 2248 元，公告
费 650 元，合计 2898 元，由原告卜文权、卜银祥负
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6388号

谢杭:本院受理原告沈健与被告谢杭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16)浙0483民初638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谢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健货款
29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650元，由被告谢杭负担。自发出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418号

钟继民:本院受理原告顾培英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离
婚案件当事人权利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806号

郑顺良、吴银花：本院受理原告方雪飞与被告郑
顺良、吴银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880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378号

盛丽忠：本院受理原告倪慧云诉被告盛丽忠、祝
伟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7月
7日14时00分在本院白龙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872号

戴宏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戴宏军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二楼调解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860号

程小秋、江炳炎、王俊、周彩花：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程小
秋、江炳炎、王俊、周彩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二楼调解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153号

何文玉、周秋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为与被告何文玉、周秋娥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0702 民初 115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947号

施文尧：本院受理原告张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
定于2017年7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义乌稳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义乌稳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义乌稳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义乌稳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义乌稳创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义乌市蝶秀饰品有限公司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5年8月21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
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义乌稳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7日

借款人

义乌市蝶秀饰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25111314007

XC67625111314010

XC67625111314013

XC67625111314023

XC67625111314026

XC67625111314025

XC67625111314030

本金余额

4000000

3400000

3000000

5600000

6050000

6000000

1650000

欠息

175927.09

177767.83

156204.5

219842.13

236973.91

235015.47

74388.16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6762519250201304001
6762519250201304002
6762519992014007、

6762519992014013
67625199902014010
6762519992013007

担保人

担保人：浙江浦江海华塑业
有限公司、杜意民、卢凤娥、
韩学明、徐慧、陈培兴、叶晓
微 抵押人：东阳市佳和电
器有限公司、杜意民、卢凤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